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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文摘要 

非營利組織具有提供公共服務，補充政府職能之不足的功能，隨著經濟社會

發展多元化，人民生活素質大幅提升，非營利組織也日益蓬勃發展，以各式各樣

的型態，普遍存在於社會的各個層面。非營利醫院，同時兼具非營利組織角色及

醫療產業兩方面的特質，任由市場價格機能運作，會造成醫療服務在供給及需求

兩方面均有不足的情形，故非營利醫院的存在有其必要性，而政府為鼓勵私人興

辦非營利醫院，多採取租稅減免的優惠。 

本研究以我國醫療財團法人作為研究對象，使用 94 至 96 年度的會計師查核

簽證財務報告，並依現行稅法的租稅優惠規定，估算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營業稅的

稅式支出金額。主要目的係為了解目前對醫療財團法人所實施的租稅優惠，其稅

收影響數為何，同時分析稅式支出金額，占全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營業稅之稅收

比重，並比較醫療財團法人之免稅利益及其對整體社會貢獻程度。 

估算結果發現， 54 家醫療財團法人 94、95、96 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

式支出占全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比例為 0.64%、0.72%、0.45%；至於營業稅稅

式支出之金額，則分別占各年度全國營業稅稅收比例的 0.55%、0.59%、0.56%。

若以醫療財團法人之社區公益活動支出，占社會福利總支出金額之比例，作為醫

療財團法人對社會的貢獻程度，則 95 及 96 年度醫療財團法人對社會之貢獻程

度，分別大於其享有之免稅利益，代表就整體醫療市場而言，醫療財團法人可基

於其對政府在社會福利支出項目之輔助功能，而合理享有免稅的資格；然而就個

體的醫療財團法人而言，則必須考慮其個別所享有的租稅利益及社區公益基金之

實際支用情況。 

社區公益活動是醫療財團法人享有免稅地位主要原因之一，故在政策上，似

宜仿效美國，建立社區公益活動與免稅利益之間的關聯性，其作用不僅可合理化

醫療財團法人免稅地位的取得，促使醫療財團法人實際支用社區公益活動之公益

金，亦可作為政府評估及測度對醫療財團法人免稅政策的實施成效。 


